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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盐碳为观止科技有限公司：
本委已受理王兴壮诉你单位劳动争议一案[浙海盐劳人仲案（2020）5号]，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

你送达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组庭人员及开庭通知书、回避申
请书、申请书副本、仲裁告知书、证据副本、送达地址确认书等法律文书，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0日和15日内。本委定于
2020年2月18日上午9时00分在本委仲裁庭（地址：浙江省海盐县武原街道华丰路1199号海盐县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四楼427仲裁庭）开庭审理此案。请准时参加庭审，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裁
决。特此公告

海盐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19年12月26日

仲裁公告

绍兴东森印染有限公司（借款人）：
浙江众鼎新材料有限公司、浙江凯瓦隆化工有限公司、傅益民、王亚萍(担保
人)：

鉴于杭州前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从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受
让了主债务人绍兴东森印染有限公司1户在借款合同编号为兴银绍支业一流
【2013】第 025 号、兴银绍支业一流【2013】第 028 号、兴银绍支业一流【2013】第
030号、兴银绍支业一流【2013】第031号合同项下的债权（对应诉讼案件号为
（2016）浙0602民初11786号、(2016)浙0602民初字第1452号），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合同法》及相关法律的规定，杭州前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作为债权人已
与受让人陶雅芳达成《债权转让协议》将杭州前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对贵方享
有的上述借款合同和对应判决书及裁定书所涉的对主债务人和担保人享有的
权利全部转让给陶雅芳，请贵方从本公告之日起接向陶雅芳履行主债权合同及
担保合同全部债务。

特此公告！ 转让方：杭州前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受让方：陈雅芳

2019年12月26日

债权转让公告

义乌市杰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朱位成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义乌市杰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朱位成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义乌

市杰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
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
转让给朱位成。义乌市杰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朱位成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
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朱位成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
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朱位成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
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杰锐资产联系电话：13705797278，吴经理

朱位成联系电话：13957929837，朱位成
义乌市杰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朱位成
2019年12月26日

单位：人民币元

注：
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

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
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 2019 年 12 月 14 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
担保人应支付给朱位成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
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已
经进入诉讼程序及执行程序的，并已由义乌市杰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垫付

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
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序号

1

借款人名称

浙江省义乌市东华油墨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19年12月14日）

本金

12,740,000.00

欠息

5,251,732.87

本息合计

17,991,732.87

担保人

陈靖、施珍番、楼学文、陈丽萍、义乌市盛鑫纺织有限公司、张宝仙、范启元、范志勤、何雪莲、东阳市旺鑫印染有限公司、义乌市盛鑫纺织有限公司、义乌东鹏针织品有限公司

催讨公告

单位：人民币 元
根据上述借款合同，请借款人及各担保人自本公告之日起七日内与我公司联系，归还借款本金及相应利息。
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86-0575-81166397
绍兴柯桥汇金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12月26日

借款人

绍兴第一印染有限公司

合同编号

绍汇贷201625001

借款本金

4,630,000.00元

担保人

浙江大和纺织印染服装（集团）有限公司、浙江振亚热电有限公司、江苏大和氯碱化工有限公司、浙江纳美化工科技有限公司、徐卫、蒋丽丽、冯彩英、徐美灿（担保借款本金700万元及相应利息）

根据诸暨市七大洲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七大洲）与陈俊秀签署的《债权转让协
议》，七大洲已将其拥有的浙江易建生物制品有限公司户的债权（审判案号：（2018）浙0681 民初
15279号）全部转让给了陈俊秀，包括其对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权利(包括但不限于担保债权、
违约金债权、损失赔偿权、利息债权)均依法转让给陈俊秀。七大洲与陈俊秀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
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特此公告 诸暨七大洲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陈俊秀

诸暨市七大洲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与陈俊秀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经本公司股东会决议，浙江通古软件科技有限公司决定进行股权转让，请
凡涉及我公司债权债务的单位或个人（包括抵押、担保）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45
日内持相关材料向我司申报债权债务。

特此公告 浙江通古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通古软件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公告

破产财产分配公告
奉化市田湾采石有限公司全体债权人：

《奉化市田湾采石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分配
方案》于2018年6月19日经第四次债权人会议
表决通过，并于2018年6月21日经奉化区人民
法院（2017）浙0213破2号之二民事裁定书裁定
认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
百一十六条之规定，由本管理人从2018年6月
21 日开始分期执行破产财产分配。现管理人
已按《奉化市田湾采石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分配
方案》的规定分配完毕全部已处置的破产财
产；无异议债权总金额 205,076,628.47 元，分配
债权总金额 205,076,628.47 元，其中分配共益
债务共8,462,173.79 元、担保债权35,360,374.60
元、职工职权 2,814,435.36 元、税收或者税收性
质优先债权共计2,159,642.21元、普通【含劣后】
债权156,280,002.51元。无提存。

特此公告。
奉化市田湾采石有限公司管理人

2019年12月26日

(2019)浙0102民初5498号
魏娟娟、杜玉杰、刘建青、周丽华：本院受理原

告浙江裕沣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魏娟娟、杜玉杰、
刘建青、周丽华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起诉状和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通知、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2020年3月31日9时30分在本院
基金小镇人民法庭第二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判决。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02民初5506号

陈永和、郑君连：本院受理原告浙江银海汽车
租赁有限公司与被告陈永和、郑君连追偿权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和证据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通知、民事裁定
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20年3
月 31 日 14 时 30 分在本院基金小镇人民法庭第二
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02民初1400号

浙江捷畅骏杰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中安金控
有限公司、浙江永联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谭建国、
谭建平：本院受理原告杭州金投信用管理有限公
司诉被告浙江捷畅骏杰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中安
金控有限公司、浙江永联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谭建
国、谭建平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9）浙 0102 民初
1400 号民事判决书。案件受理费 454249 元，由原
告杭州金投信用管理有限公司负担 5016 元，剩余
案件受理费 449233 元，保全申请费 5000 元，公告
费 650 元，由被告浙江捷畅骏杰汽车服务有限公
司、中安金控有限公司、浙江永联融资担保有限公
司、谭建国、谭建平负担。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08民催11号

申请人合肥市恒峰佳包装材料有限公司将出
票人杭州优亚进出口有限公司开出的票号为
40200051 30222897，出票金额为贰万元并由杭州
联合银行西兴支行承兑的银行承兑汇票不慎丢
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
现予公告。

一、公示催告申请人:合肥市恒峰佳包装材料
有限公司。

二、公示催告的票据:银行承兑汇票的出票金
额为贰万元，票号 40200051 30222897，出票人为杭
州优亚进出口有限公司，持票人为合肥市恒峰佳
包装材料有限公司，背书人为无锡晶石新型能源
股份有限公司，承兑人为杭州联合银行西兴支
行。汇票到期日为2019年4月17日。

三、申报权利的期间:自 2019 年 12 月 27 日至
2020年2月26日止。

四、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
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
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凭证无效。在公示
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凭证权利的行为无效。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10民初4253号

魏雄文、海宁市永发照明电器有限公司：本院
受理原告吴跃康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本院（2019）浙

0110民初4253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10民初8095号

杭州岑茂商务咨询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徐超文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本院（2019）浙0110 民初8095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
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10民初11572号

杨小兵：本院受理原告叶卫英诉被告杨小兵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19）浙 0110 民初 11572 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共二
份，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10民初12614号
黄兆县：本院受理原告徐子良诉被告黄兆县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19）浙 0110 民初 12614 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共二
份，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10民初11321号

陈炬：本院受理原告浙江蓝镇物业服务有限
公司诉被告陈炬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浙 0110 民
初 11321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 60 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共二份，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10民初11678号
赵希华：本院受理原告王琦诉被告赵希华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19）浙 0110 民初 11678 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共二
份，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10民初9795号

王国荣、金忠海：本院受理原告易移兵诉被告
王国荣、金忠海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理 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9）浙 0110
民初 9795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共三份，上诉于浙江省杭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对浙江博尚电子有限公司企业债权公开竞价转让公告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对浙江博尚电子有限公司

企业债权进行公开竞价转让，截至 2019 年 9 月 20 日，该债权总额为人民币
10247.39 万元，其中债权本金为人民币 9635.68 万元，利息及孳息为人民币
611.71万元（利息计算截止2019年9月20日，之后的利息依据借款合同计算，但
有法院判决则以生效的法院判决书内容为准），贷款方式为抵押+保证。

处置方式：通过淘宝资产处置平台进行公开竞价转让。
债权具体情况及竞价规则、竞价参与方式、日程安排请投资者登录淘宝资

产处置平台（https://zc-paimai.taobao.com）\长城公司网站（http://www.gwamcc.
com/）或与我分公司有关部门接洽查询。

竞买人资格：依法成立的企业法人、其他组织，以及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的自然人，并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信誉条件（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
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
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
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
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
系的人员除外）。

公告有效期限：自本公告发布日起至竞价结束止。竞价日期为2019年12
月29日10时至2019年12月30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

起拍价6500万元，保证金1000万元，增价幅度10万元或其整数倍。
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或分期付款。

本公告发布有效期限内受理对上述债权资产相关处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
有关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告活动的举报。

上述债权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法律资料为
准，我分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联系人：朱亦鑫
联系电话：0571-87065583 邮件地址：zyx.hz@gwamcc.com
联系地址：杭州市邮电路23号长城资产大楼8楼 邮政编码：310006
举报电话：0571-85063618 邮件地址：yyuan@gwamcc.com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9年12月26日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行 诸暨枞珍建材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公告
根据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行与诸暨枞珍建材有限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

分行已将所合法拥有的本公告项下资产（包括债权及担保从权利）依法转让给诸暨枞珍建材有限公司，兴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绍兴分行特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诸暨枞珍建材有限公司履行相关义务。

诸暨枞珍建材有限公司作为上述资产的受让人，现公告要求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诸暨枞
珍建材有限公司履行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或法院判决文书所确定的义务。

联系电话：0575-85088021、18888716811
特此公告！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行

诸暨枞珍建材有限公司
2019年12月26日

交易基准日：2019年3月27日

注：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序号

1

经办行名称

兴业银行绍兴分行

借款人名称

诸暨市精铭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借权本金余额（人民币元）

9800000.00

利息（人民币元）

526859.53

债权余额

10428059.53

担保方式

抵押+保证

担保人（从债务人）

浙江德建机械有限公司、王宝信、陈丽娜


